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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源技訓所廉政月刊    109年 3月 

 

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政風室編撰 

本 期 目 錄 

廉政專區 我協助 你安心 廉守家園與校園 

肅貪案例 侵占報廢財物案 

機密維護 國家機密維護措施 

安全維護 快遞已郵寄，請查收?!請小心 

反毒宣導 職場疑似藥物濫用-同儕下藥案例 

消費者保護 聽說系列-防疫篇 

為鼓勵檢舉貪瀆不法，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 

(一)「現場檢舉」方式：於上班日日間(08:30-17:30)，法務部廉政署各地區調查組均

有值勤人員負責受理民眾現場檢舉事項。 

(二)「電話檢舉」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0800-286-586」(0800-你

爆料-我爆料)。 

(三)「書面檢舉」方式：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10099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箱」。 

(四)「傳真檢舉」方式：專線為「02-2381-1234」。 

(五)「網頁填報」方式：請參見法務部廉政署首頁（https://www.aac.moj.gov.tw/）

/檢舉和申請專區/檢舉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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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專區 

我協助 你安心 廉守家園與校園 

廉政作伙來相挺 防疫前線都安心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已經成為全

球矚目的傳染疫情，我國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統籌辦理防疫相

關工作，第一線醫護人員努力的加強防檢疫，同時國內廠商也如火

如荼的生產各項防疫物資（如口罩、額溫槍、酒精），以因應民眾

需求。鑑於以往曾發生相關案例，為了使分配防疫物資可以被真正

需要的人使用，避免物資被囤占，廉政署將請各政風機構提醒並叮

嚀各機關注意相關的物資發放作業流程，避免爭議事件發生。有關

防疫物資發放部分，行政院訂有「物品管理手冊」，可資各機關遵

循，該手冊第18點、第36點提及應由物品管理單位完成登記，送交

保管或使用單位簽收、登錄管理，且應由相關單位共同檢核。廉政

署將請政風機構以「叮嚀、提醒、關心、協助」的角色，提醒機關、

學校等業務單位注意法令遵循，於發放前，建立領用登記機制；於

發放中，則應公開資訊，以便利民眾領取；於發放後，則將紀錄留

存，以備澄清，降低外界疑慮，讓物資的分配使用流之有向，避免

發生爭議事件。而如果知悉不當之截留、囤積防疫物資情事，亦將

依法處理。「廉政」為當前國際社會及國內各界普遍重視之價值，

廉政也無時無刻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之中，廉政署期盼藉由「先提醒、

做管理、要檢核」的防疫三部曲，使第一線防疫人員能夠安心執行

職務，並讓民眾獲得完善的公共服務與物資分配。 

 

資料來源：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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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肅貪案例 

侵占報廢財物案 
【事實概述】 

A、B、C分別為甲機關主任、副主任及秘書室主任，因甲機

關於改建期間，留有許多已拆卸之冷氣、白鐵等報廢公有財物，

殘值價額可觀，A認有機可乘，竟與B、C等人共同基於為自己不

法所有之犯意，以假藉籌措年節經費之名義，由B指示C將部分較

具價值之物品另行私下找廠商變賣牟利，C遂找到不知情之乙資

源回收企業社將物品進行過磅計價，變賣之不法所得總計53萬

元，由C負責保管，供A、B等人挪為私用。 

甲機關於改建期間，以議價簽約方式將報廢物品統一賣給丙

有限公司，惟A、B、C共同基於藉勢勒索財物之犯意，於丙公司

進行報廢品搬運時，故意阻礙其車輛進出動線，或刁難工作人員

搬運順序等方式使丙公司無法順利履約，嗣後C再向該公司承辦

人員勒索15萬元，揚言不付款，將使該公司無法如期履約並賠償

違約金。丙公司之負責人D因恐C利用渠等勢力，再行阻擾搬運報

廢物品，可能造成更巨大的損失，乃同意交付15萬元

與C，該款項由C負責保管並挪為私用。 

【所犯法條】 

一、A、B、C共同基於侵占公有財物之犯意，將報廢

公有財物私下變賣之行為，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1款「侵占公有財物罪」。 

二、A、B、C共同基於藉勢勒索財物之犯意，以故意

刁難方式，向丙公司承辦人員勒索 15萬元之行為，觸犯貪

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2款「藉勢勒索財物罪」。 

 

資料來源：廉政署案例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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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維護 

一、辦理國家機密文書之簽擬稿、繕印打字時之廢件、或誤繕

誤印之廢紙及複寫紙等，應由承辦人即時銷毀之。不能即

時銷毀時，應視同複製品，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第十八條規

定保護之。非經權責主管人員核可，不得攜出辦公室外。 

二、如有必要使用電子通信工具商談、傳遞國家機密公務時，

應使用政府權責主管機關配發之保密裝備，嚴禁以行動電

話或未加密之普通電話等未經政府權責主管機關核發或認

可之通信、資訊保密裝備或加密技術商談、傳遞國家機

密。 

三、國家機密之保管方式如下： 

(一)國家機密應保管於辦公處所；其有攜離必要者，須經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之主管人員核准。 

(二)國家機密檔案應與非國家機密檔案隔離，依機密等級分別

保管。 

(三)國家機密應存放於保險箱或其他具安全防護功能之金屬箱

櫃，並裝置密鎖。 

(四)國家機密為電子資料檔案者，應以儲存於磁（光）碟帶、

片方式，依前三款規定保管；其直接儲存於資訊系統者，

須將資料以政府權責主管機關認可之加密技術處理，該資

訊系統並不得與外界連線。 

四、為防制無關人員接近或獲取國家機 密資料，其存置場所

或區域，得禁止或限制人員或物品進出，並為其他必要之

管制措施。 

資料來源：清流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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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 

快遞已郵寄，請查收?!請小心 
近日有民眾檢舉，手機不斷收到奇怪簡訊，而且寫簡體

字！提醒您，請勿點擊，直接將簡訊刪除！ 

 

資料來源：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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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宣導 

職場疑似藥物濫用-同儕下藥案例 

阿翔近期剛加入夢想公司的大家庭，他的主管文翰是個很喜歡

熱鬧的人，平日與同事們相處融洽，也深受下屬的愛戴，因為工作

壓力不小的關係，主管文翰總喜歡下班後與下屬一起到 KTV喝喝

酒、唱唱歌，藉此宣洩壓力。參加了幾次聚會後，阿翔發現到就算

同事們白天上班時無精打采的模樣，到了聚會時，幾杯黃湯下肚

後，好像整個人又有活力了起來，聚餐的氣氛總是非常的熱絡，和

上班時的精神狀況完全不相同，甚至連阿翔本身也是如此，以往總

是能藉由運動恢復精神與體力的阿翔，逐漸發現自己的疲憊與無力

感。對於自己這樣的改變，阿翔感到很沮喪，於是尋求公司內部護

理人員美娟的協助，聽完阿翔描述後，美娟徵求阿翔的同意，帶著

他就醫進行健康檢查，意外發現阿翔的報告中竟有毒品反應，但是

阿翔堅持自己絕對沒有碰毒，不清楚體內怎麼會有毒品反應，機敏

的美娟看他如此堅持，覺得事情必有蹊蹺，同時也協助阿翔轉介至

醫療機構戒毒。 

公司發生了這樣的事情，美娟認為需要讓公司同仁們了解藥物

濫用的危害，於是著手進行了一系列的宣導及活動，但發現只要有

這樣的活動時，身為主管的文翰卻利用各種藉口缺席且神情異常，

經過一段時間後，或許是文翰內心不安，便主動告訴了美娟，是他

在下屬們的酒裡放了安非他命，只為了助興，很害怕東窗事發後，

會被公司資遣或是因為犯法被關入監獄，所以一直逃避，美娟在瞭

解來龍去脈後，也協助文翰一同轉介至醫療機構戒毒。 

✍討論 

1. 阿翔是否因同儕壓力，而無法拒絕主管與同事的聚餐邀約? 他

是否可以學習到更好的婉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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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翔發現身體有異樣而且無法靠自己改變時，他是否可以得知

尋求他人協助的管道? 

✍解析&分享 

1. 職場應把藥物濫用防制議題列為日常的健康促進議題之一，提

高同事之間的敏銳度與警覺心。 

2.在高壓的職場環境之下，公司應針對紓解壓力、失眠問題、過勞

問題、健康促進等方面的主題，辦理相關活動課程，不僅保護員

工的身體健康，也提供正確的紓壓方式。 

3. 若發現職場有藥物濫用者或疑似藥物濫用等情況，可撥打 24小

時免費諮詢專線 0800-770-885(請請你，幫幫我)尋求協助。 

資料來源：食藥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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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專區 

聽說系列-防疫篇 

資料來源：食藥署 

 


